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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

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8 月 18 日，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并于 2017 年 8 月 19 日披露了相关公告及文件。 

2017 年 8 月 25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王府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7】2146 号）。  

《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

露。 

 1.草案披露，若本次交易完成，上市公司 2017年 1-5月份净利润将从 4.74

亿元下降到 2.96 亿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

请补充披露：（1）王府井国际作为持股型企业，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即期回报

被摊薄的主要原因；（2）上市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摊薄上市公司即期

回报的情况，请结合上述有息负债的偿付安排说明具体依据。请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截至合并基准日，王府井国际对关联方东安春天 16.85 亿元

其他应收款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且存在本次合并交割日前无法清偿，从而对



上市公司形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风险。请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通

过债务调整消除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进展情况，以及预计完成时间；（2）如

上述资金占用无法清偿，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

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

的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3.草案披露，王府井东安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管中心及其一致行动

人京国瑞基金在本次合并完成之后将合计持有王府井 5%以上的股份。同时，国

管中心持有王府井东安 100%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王府井东安认购的股份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国管中心、信升创卓、福海国盛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请补充披露：（1）国管中心与王

府井东安之间是否因股权控制关系等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2）国管中心认购的

股份锁定期安排的合理性。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王府井存在两笔公司债，王府井国际存在一笔短期融资券，均

尚未偿付，后续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另外，上市公司前期收购贝尔蒙特而承

接的中国进出口银行的 7.9亿人民币和 4395.21 万美金贷款，根据相关《借款合

同》约定，上市公司尚需就合并事项取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请补充披露，上

述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进展情况，以及取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的进展情况。请财 

务顾问发表意见。  

5.草案披露，信升创卓尚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

请补充披露信升创卓是否属于私募基金，如是，未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原因及对

本次交易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 2017 年 8月 30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大

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 

本公司将协调相关各方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对草案作相应修改，

待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本公司将公告关于《问询函》的回复内容。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8 日 


